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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取自民國 96 至 100 年期間，花蓮縣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案例

進行分析，探討影響農民農藥使用行為之因素，期望找出最主要的影響

因素，以提供本縣動植物防疫所及農業改良場進行農民教育宣導，以導

正農民不正確使用農藥的行為。 

由違反農藥管理法案例的訪談紀錄中，擷取受訪者的基本資料進行

統計分析，結果發現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機率為男性占 81.82%，中老年（45

歲以上）的農民占 81.82%，短期及連續採收蔬菜之作物種類占 72.73%，

主要產地為吉安鄉，比率超過 40%，由於吉安鄉為本縣主要短期蔬菜及屬

連續採收之蔬菜產地，因此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機率亦較高。主要違反農

藥管理法之樣態為檢出未推薦農藥，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77%。 

在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分析中，農藥使用知識不足原因占全部

違反案例達 41%，鄰田污染原因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36%，施藥器具污染原

因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23%，顯示主要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為農藥使用

知識不足。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受到不同年齡的農民及其違反農藥

管理法之樣態顯著的影響。中老年齡的農民欠缺農藥使用知識與隔離鄰

田污染的技術，年輕的農民則需要加強施藥器具使用的技術訓練。在違

反農藥管理法的農民中，使用農藥種類正確但用量超過標準的原因全部

為農藥使用知識不足；而檢出未推薦農藥的原因，最主要是鄰田污染，

其次才是農藥使用知識不足與施藥器具的污染，因此在農民的教育宣導

中，需加強隔離鄰田污染技術的教育。 

關鍵字：農藥管理法、農藥使用行為、農藥殘留監測與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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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主旨及背景說明 

花蓮縣由山地、河川及平原之地形所組成，農業耕種的面積占花蓮

縣土地的 9.81％，據花蓮縣九十九年統計要覽統計，花蓮縣農戶總計

18,332 戶，從事農耕的人口為 62,816 人，占花蓮縣勞動人口 40.01％，

因此農業生產對花蓮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具有重要的影響。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具有高溫多濕的氣候環境，加上多樣化的農

作物種類，適合菌類及農業害蟲繁衍。據陳漢洋、黃玉瓊（2002）
〔 1〕

估計

台灣農作物受到各種生物災害之損失，平均可達 30％，部份地區甚至可

達 54.2％，農業生產受病蟲害危害嚴重，因此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是農業

生產最受重視的議題。雖然各國皆積極研發生物、物理方法或培育抗病

品種等非農藥防治病蟲害的方法，以確保農業生產及降低農藥使用，然

而在防治效果、成本及時間上難以取代化學農藥，因此農民為了防治病

蟲害，多數仍偏好施灑農藥的防治方法，以至於農藥使用量高居不下。

然而農藥屬於化學製品，多數具有毒性，一旦不當使用常對作物本身、

人體及環境造成危害。 

隨著國人生活水準提升及養生保健的重視，對農產品的要求不再侷

限於外表美觀與營養，其更關心食品的安全與品質。另外台灣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後，為拓展農產品國外市場，亦需加強農產品的安全衛

生，以提升國產農產品內外銷市場之競爭力，降低開放國外農產品進口

的衝擊。因此農產品農藥殘留的問題，向來被受社會大眾注目，農產品

發生農藥殘留疑慮的議題一經媒體報導後，皆引起消費者的恐慌與拒

買，進而造成農產品滯銷及農民的嚴重損失。因此為了輔導農民生產衛

生、安全的優質農產品，政府積極建立稻米、蔬果及茶葉等農產品安全

生產體系，強化各階段檢測工作，培養農民生產安全農產品之理念，確

保農產品的安全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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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農作物安全用藥整體防制措施，分別由行政院農委會農糧

署、防檢局、各試驗改良場所及各縣市政府等單位配合，依職責加強「病

蟲害管理」、「農藥管理」、「農民及消費者宣導教育」、及「農藥殘留監測

與查處」等工作，各單位職責分工如附錄 1 之「農作物農藥殘留整體管

制工作重點及職責分工表」。其中縣市政府主要執行的工作為「農藥管

理」、「農民及消費者宣導教育」、及「農藥殘留監測與查處」等工作，在

花蓮縣的執行單位為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 

各項重點工作中與農民生產農作物直接有關的項目是農藥殘留監測

與查處，凡農藥殘留超過衛生署所訂安全容許量，或殘留有未推薦農藥

及禁用農藥者，立即通知農友及各有關單位，除依據農藥管理法進行查

處外，並由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及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追蹤農民，

責其延後採收、銷毀、並予調訓教育。 

在農民教育上，政府每年均委託訓練機構辦理各種訓練班，進行生

產技術面的指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1）
〔 2〕

。然而各地區農產業特性

及農業環境之不同，必須瞭解受訓者的背景及個人學習需求，才能達到

預期的訓練目的（李文瑞，1984）
〔 3〕

，而據林正木（林正木，2010）
〔 4〕

調

查花蓮宜蘭地區農業訓練課程需求發現，農民教育以病蟲害防治技術、

安全用藥、品牌建立、非農藥防治技術、土壤及肥料管理、有機栽培技

術等課程為主。 

本研究係取自民國 96 至 100 年期間，花蓮縣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案例

進行分析，探討影響農民農藥使用行為之因素，期望找出最主要的影響

因素，以提供本縣動植物防疫所及農業改良場進行農民教育宣導，以導

正農民不正確使用農藥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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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為透過違反農藥管理法案例的分析，找出農民違規用藥

主要原因，並討論導正農民用藥行為的方法，藉以提供農民教育宣導的

方向，達成導正農民不正確使用農藥的行為的目標。 

因此蒐集自民國 96 年至 100 年共 5 年間違反農藥管理法，經由本縣

動植物防疫所訪查之案例共 22 件，以所作之談話紀錄作為研究資料進行

整理分析。 

一、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由訪談紀錄中擷取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作物種類

及產地等資料。其中作物種類分類部分，依據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訂定

之「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田間採樣標準作業流程」（如附錄 2），可分為短

期蔬菜、連續採收之作物及水果三種類；而有關產地部分，則以受訪者

作物種植所在地之鄉鎮為主。 

二、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態樣 

依據「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及「花蓮縣農藥使用

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第三條第三項情節輕微者判定基準」（如附錄

3），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態樣包括： 

（一）超量，作物檢出推薦農藥殘留量超過安全容許量標準。 

（二）檢出未推薦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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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 

由訪談紀錄中可得知受訪者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包括： 

（一）農藥使用知識不足，如不識農藥標示、道聽塗說使用非推薦農藥、稀

釋倍數有誤及病蟲害防治技術資訊不足等。 

（二）鄰田污染。 

（三）施藥器具污染。 

四、資料分析 

利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訪談資料變項分析，包括：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的敘述性統計，以瞭解受訪者屬性。 

（二）違反法令態樣及用藥錯誤原因的次數分配，以瞭解主要違反農藥管理

法之原因。 

（三）利用交叉分析將影響違反法令的原因與農民用藥行為比對分析，並透

過卡方(Chi-square)檢定確認各原因與農民用藥行為間的相關性，並

探討降低農民錯誤用藥行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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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如圖 1 之研究架構所示。 

 

 

 

 

 

 

 

 

 

圖 1、本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動植物防疫所訪查之 22 件案例進行整理分析後，統計結

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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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由違反農藥管理法案例的訪談紀錄中，擷取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

括性別、年齡、作物種類及產地等資料其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頻度統計表 

調  查  項  目 內      容 人      數 百 分 比 (%) 

性 別 

女 4 18.18  

男 18 81.82  

總 合 22 100.00 

年 齡  

壯 年 （ 3 1 ~ 4 4 歲 ） 4 18.18  

中 年 （ 4 5 ~ 6 4 歲 ） 11 50.00  

老年（ 6 5 歲以上） 7 31.82  

總 合 22 100.00  

作 物 種 類  

水 果 6 27.27  

短 期 蔬 菜 9 40.91  

連 續 採 收 作 物 7 31.82  

總 合 22 100.00  

產 地 

新 城 鄉 1 4.55  

秀 林 鄉 1 4.55  

吉 安 鄉 9 40.91  

壽 豐 鄉 1 4.55  

鳳 林 鎮 4 18.18  

瑞 穗 鄉 2 9.09  

玉 里 鎮 4 18.18  

總 合 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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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受訪者中，男性有 18 位，占 81.82%；女性有 4 位，占 18.18%。在

性別方面，男性受訪者與女性受訪者比例差異甚大，整體而言違反農藥

管理法性別主要為男性，顯示本縣主要農業生產負責人以男性居多。 

（二）年齡 

據受訪者年齡資料進行敘述性統計，年齡最小的為 37 歲、最大的為

75 歲，平均年齡在 57.82±2.42 歲，其中受訪者年齡為中年（45~64 歲）

的比例占 50%，若加上老年（65 歲以上）的受訪者則超過 80%，顯示年齡

較大的中老年農民較易觸犯農藥管理法。 

（三）作物種類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訂定之「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田間採樣標

準作業流程」將作物種類分為短期蔬菜、連續採收之作物及水果三種類，

其中短期蔬菜及屬連續採收之蔬菜相較於多年生果樹用藥頻繁且安全採

收期較短，因此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機率亦較高超過 70%。 

 

（四）產地 

由受訪者作物種植所在地之鄉鎮統計得知，主要違反農藥管理法之

受訪者其作物種植所在地為吉安鄉，比率超過 40%，由於吉安鄉為本縣主

要短期蔬菜及屬連續採收之蔬菜產地，因此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機率亦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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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態樣 

本研究將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態樣依據「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

抽驗辦法」及「花蓮縣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第三條第三

項情節輕微者判定基準」區分為超量（作物檢出推薦農藥殘留量超過安

全容許量標準）及檢出未推薦農藥兩類，統計 22 個違反農藥管理法案例

中兩類態樣比例結果如圖 2 所示，其中檢出未推薦農藥之違法樣態共有

17 件，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77%，顯示主要違反農藥管理法案例為錯用或

誤用未核准登記使用於該作物之農藥。 

23%

77%

超量

檢出未推薦農藥

 

圖 2. 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態樣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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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樣態與農民屬性的相關性，將違反態樣與

農民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並透過卡方(Chi-square)檢定確認各樣態

與農民屬性間的相關性，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樣態與農民屬性之交叉分析表 

農民屬性  
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樣態 (%) 

超 量 檢出未推薦農藥 

性 別 
女 0.00 18.18 

男 22.73  59.09  

年 齡  

壯年（31~44 歲） 0.00  18.18  

中年（45~64 歲） 18.18  31.82  

老年（65 歲以上） 4.55  27.27  

作 物 種 類  

水 果 4.55  22.73  

短 期 蔬 菜 13.64  22.73  

連 續 採 收 作 物 4.55  31.82  

產      地
a
 

新 城 鄉 4.55  0.00  

秀 林 鄉 4.55  0.00  

吉 安 鄉 13.64  27.27  

壽 豐 鄉 0.00  4.55  

鳳 林 鎮 0.00  18.18  

瑞 穗 鄉 0.00  9.09  

玉 里 鎮 0.00  18.18  

註：a 為經 χ
2 test 結果，p < 0.05 

經卡方檢定後發現，性別、年齡、作物種類等因素與違反農藥管理

法之樣態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僅有產地因素與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樣態有

顯著的相關性，表示來自不同產地的農民其違反農藥管理法的樣態有顯

著的差別，在違反農藥管理法的農民中，使用農藥種類正確但用量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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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農民分布在吉安鄉以北占了 22.74％的比例，檢出未推薦農藥的農

民則分布在吉安鄉以南占了 77.27％的比例，由此可知南北區產地的農民

有不同的違反農藥管理樣態，北區的農民使用農藥的觀念正確但施藥技

術要加強，而南區的農民錯誤用藥的機率較高，需導正農藥使用觀念。 

由表 2 可知吉安鄉是唯一有超量及檢出未推薦農藥兩種違反農藥管

理法樣態的產地，亦是違反機率較高的地區，總計占 40.91％，顯示吉安

鄉是違反農藥管理法的高風險地區，只要能解決該地區的使用農藥問

題，應該就能降低近一半的違反農藥管理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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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 

在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分析中，本研究擷取違反農藥管理法案

例的訪談紀錄，將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分類為農藥使用知識不足（如

不識農藥標示、道聽塗說使用非推薦農藥、稀釋倍數有誤及病蟲害防治

技術資訊不足等）、鄰田污染及施藥器具污染三種，統計 22 個違反農藥

管理法案例中三種用藥行為錯誤原因之比例，結果如圖 3 所示，其中農

藥使用知識不足原因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41%，鄰田污染原因占全部違反案

例達 36%，施藥器具污染原因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23%，顯示主要農民用藥

行為錯誤之原因為農藥使用知識不足。上述發現與結果，與林正木（林

正木，2010）
〔 4〕

的調查花蓮宜蘭地區農業訓練課程需求結果相同，農民以

病蟲害防治技術、安全用藥等課程為主要需求。 

 

41%

36%

23%

農藥使用知識不足

鄰田污染
施藥器具污染

 

圖 3. 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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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與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樣態及農民屬

性的相關性，將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與違反樣態及農民基本資料進

行交叉分析，並透過卡方(Chi-square)檢定確認各種原因與違反樣態及

農民屬性間的相關性，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農民用藥錯誤原因與農民屬性、違反農藥管理法樣態之交叉分析表 

農民屬性  
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 (%) 

農 藥 使 用 

知 識 不 足 
鄰 田 污 染 

施 藥 器 具 

污 染 

性 別 
女 4.55 9.09 4.55 

男 40.91  22.73  18.18  

年    齡
a  

壯年（31~44 歲） 0.00  4.55  13.64  

中年（45~64 歲） 22.73  22.73  4.55  

老年（65 歲以上） 22.73  4.55  4.55  

作 物 種 類  

水 果 18.18  0.00  9.09  

短 期 蔬 菜 18.18  13.64  4.55  

連 續 採 收 作 物 9.09  18.18  9.09  

產     地 

新 城 鄉 4.55  0.00  0.00  

秀 林 鄉 4.55  0.00  0.00  

吉 安 鄉 18.18  13.64  9.09  

壽 豐 鄉 0.00  4.55  0.00  

鳳 林 鎮 0.00  4.55  13.64  

瑞 穗 鄉 9.09  0.00  0.00  

玉 里 鎮 9.09  9.09  0.00  

違反農藥管 

理法樣態
a  

超 量 22.73  0.00  0.00  

檢出未推薦農藥 22.73  31.82  22.73  

註：a 為經 χ
2 test 結果，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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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卡方檢定後發現，性別、作物種類、產地等因素與農民用藥行為

錯誤之原因沒有顯著的相關性，而年齡與違反樣態因素與違反農藥管理

法之樣態有顯著的相關性，顯示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受到不同年齡

的農民及其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樣態顯著的影響。 

在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中，農藥使用知識不足的農民年齡集中

在 45 歲以上的中老年占了 45.46％的比例，而鄰田污染的農民年齡亦集

中在中老年占了 27.28％的比例，而 44 歲以下的壯年農民用藥行為錯誤

原因，主要是施藥器具污染占了 13.64％的比例。由此可知，中老年齡的

農民欠缺農藥使用知識與隔離鄰田污染的技術，致使違反農藥管理法的

比率遽增，因此針對中老年農民用藥行為的導正，可透過農藥知識的宣

導及隔離鄰田污染的技術進行教育訓練。至於壯年的農民則需要加強施

藥器具使用的技術訓練。 

由表 3 可知，不同的違反農藥管理法樣態與農民用藥行為錯誤的原

因有顯著的差別，在違反農藥管理法的農民中，使用農藥種類正確但用

量超過標準的原因全部為農藥使用知識不足；而檢出未推薦農藥的原

因，最主要是鄰田污染，其次才是農藥使用知識不足與施藥器具的污染，

由於檢出未推薦農藥的違法樣態占了 77.27％的比例，因此在農民的教育

宣導中，需加強隔離鄰田污染技術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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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找出農民違規用藥主要原因，蒐集自民國 96 年至 100 年共

5 年間違反農藥管理法，經由本縣動植物防疫所訪查之案例共 22 件作為

研究資料進行整理分析，結果發現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機率為男性占

81.82%，中老年（45 歲以上）的農民占 81.82%，短期及連續採收蔬菜之

作物種類占 72.73%，主要產地為吉安鄉比率超過 40%，主要違反農藥管

理法之樣態為檢出未推薦農藥，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77%。而在農民用藥行

為錯誤之原因分析中，農藥使用知識不足原因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41%，鄰

田污染原因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36%，施藥器具污染原因占全部違反案例達

23%，顯示主要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為農藥使用知識不足。 

經卡方檢定後發現，年齡與違反樣態因素與違反農藥管理法之樣態

有顯著的相關性，中老年齡的農民欠缺農藥使用知識與隔離鄰田污染的

技術，年輕的農民則需要加強施藥器具使用的技術訓練。在違反農藥管

理法的農民中，使用農藥種類正確但用量超過標準的原因全部為農藥使

用知識不足；而檢出未推薦農藥的原因，最主要是鄰田污染，其次才是

農藥使用知識不足與施藥器具的污染，因此在農民的教育訓練中，需加

強隔離鄰田污染技術的教育。 

綜上所述，主要農民用藥行為錯誤之原因為農藥使用知識不足，因

此需加強農民的教育訓練以導正農民不正確使用農藥的行為。過去辦理

的各種訓練課程，皆以病蟲害防治技術、安全用藥、品牌建立、非農藥

防治技術、土壤及肥料管理、有機栽培技術等課程為主，缺乏鄰田與施

藥器具污染防止方面的課程，因此建議未來辦理的農民教育訓練，需加

強農藥使用知識、隔離鄰田污染技術與施藥器具使用的技術訓練，尤其

是隔離鄰田污染技術的教育。 



 

 15

第五章  參考文獻 

1. 陳漢洋、黃玉瓊。農藥安全使用管理措施。農政與農情。2002。120：115-126。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邁向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2001。p.14。 

3. 李文瑞。系統化教育訓練策劃與實施。1984。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編印。p.45-64。 

4. 林正木。花蓮宜蘭地區農業訓練課程需求調。2010。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28：77-92。 

 



 

 16

附錄 1 

農作物農藥殘留整體管制工作重點及職責分工表 
工作重點 主要內容 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備註 
農作物病

蟲害管理 
1.加速開發完成各種農作物病蟲害

防治推廣技術。 
2.加強短期、連續性採收農作物病

蟲害防治技術之開發，推廣殘留

期短之農藥及安全性高之生物農

藥防治技術，以搭配綜合應用。 
3.監測作物病蟲發生抗藥性情形，

研究改進措施及持續推薦新藥

劑，輔導農友採行。 

各農業試驗

改良場所 
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 
農糧署  

農藥管理 1.加強農藥品質管理、取締偽劣農

藥及禁用農藥。 
2.加強農藥販賣業者管理與教育，

促使正確指導農民正確用藥。 

各縣市政府 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 
農藥所、農

糧署 
 

農藥殘留

監測與查

處 

1.加強改進及執行農藥殘留監測工

作。 
2.執行農藥殘留不合格案件之查處

工作。 
3.違規農民追蹤教育。 

農藥所、農試

所、各縣市政

府 

農糧署、衛

生署 
各區農業改

良場、茶業

改良場 

1.田間及集貨場農作

物監測與查處由農

糧署負責。 
2.上市後（包括批發

市場）農作物監測

與查處由衛生署負

責。 
3.批發市場品質自主

管理由衛生署與農

糧署共同輔導。 
4.為提升產品末端管

理，農糧署辦理監

測範圍部分將擴及

消費市場，其檢測

結果送衛生署參

處。 
消費者宣

導教育 
1.宣導消費者認識選購安全農產

品。 
2.宣導消費者勿太挑剔農產品外

觀，避免誤導農民加重用藥。 

各縣市政

府、農藥所、

各相關團體 

農糧署、 
衛生署 

各區農業改

良場、 
茶業改良場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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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田間採樣標準作業流 

一、「採樣」係檢驗的第一步，唯有透過公正性及代表性的採樣，才能得到正確且有

意義的檢驗結果。採樣的同時並進行用藥訪談，及將訪談情形紀錄於採樣袋背面，

藉機教育農民正確用藥，並作為檢驗之參考。 

二、蔬果及茶葉田間採樣原則及方法 

(一)採樣戶及採樣地點之選取：依農糧署現行利用 PDA 調查重要農作物種植面積

資料，就現有各農業產銷班中隨機取樣。 

(二)採樣點之選取依作物種植分佈方式大致可分為三型： 

1.逢機採樣：適用於中、大體形作物，如西瓜、鳳梨、麻竹筍等。採樣點

以逢機及分散為原則，共取 3 至 4 點。 

2.系統性採樣：適用於小體形或棚架式栽培作物，如小葉菜類、草莓及葡

萄等，其採點分配以具規劃性及代表性為原則，至少採 5 至 10 個點，每

點取樣約 200~300 公克。 

3.選擇性採樣：適用於木本果樹類作物，如芒果、荔枝及柑橘類等，其採

點分配在三度空間內規劃具代表性之採樣點，至少採樣 4 至 6 株，每株

採 3~4 粒(串)果實，而果樹之上半部、下半部及側邊(包含向陽面或背陽

面)均需分配採樣點。 

（三）採樣位置之選擇： 

為免受到鄰田污染，採樣時以栽種田近中央區域為主，不採田區之周

邊農產品、或鄰近道路、灌溉水道及不同作物田周圍之樣品，避免只採同

一點或同一株的樣品，務必注意樣品分配點之代表性。 

（四）採樣數量：依 96 年 9 月 20 日農糧字第 0961061825 號訂定發佈「農糧產品

及其加工品抽樣方式及抽取數量規定」，樣品數量得依檢驗項目之需求，

酌量予以增減。抽取數量摘要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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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大小 最少樣品數量 最少樣品重量 

大於一公斤 三顆至四顆 三公斤 

三百公克至一千公克 四顆（條）至八顆(條) 二公斤 

三十公克至三百公克 十顆至十五顆 一公斤 

少於三十公克 六串至八串 

一百粒至二百粒 

一公斤 

無規則形狀之蔬菜類 六把至八把 

(三百公克/把) 

一公斤 

（五）採樣適當時機： 

田間蔬果採樣工作較適合之時機可分為短期蔬菜及多年生果樹兩大

類。短期蔬菜及屬連續採收之蔬菜於採收前 3-5 天；水果則為採收前 10-14

天(果實至少要有 8 分熟度)進行採樣送驗。 

（六）採樣標準操作流程 

1.訪談農民基本資料及用藥情形，確實填寫於「農藥殘留樣品檢驗採樣

袋」，各欄位需依訪談結果詳實填寫。 

2.目測估算受採田區及作物之面積及空間分佈情形，決定採樣點配置點

數，並依前述「蔬果採樣原則及方法」進行採樣動作，注意均勻分佈以

提高樣品之代表性。 

3.為避免污染，每採完一件樣品後應即更換手套或洗淨雙手。樣品放入採

樣袋前可置乾淨塑膠袋，避免樣品汁液流出。將採樣袋封好後，請採樣

人員、會採人員及農友簽章於採樣袋正面及封口處。 

（七）採樣程序應注意事項 

1.田間採樣最重要的是『確實性』、『有效性』及『代表性』，樣品必須由採

樣人負責親自採樣，且所採樣品必需代表田間全區，故田間邊緣及每行

頭尾兩端之作物應不宜作採樣點品。 

2.為避免各樣品間之污染，採樣時應戴塑膠手套，且完成每件樣品棌集後

即應更換，樣品立即裝入指定之採樣袋，不可用其他裝盛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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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完成農民與檢驗樣品基本資料、田間用藥調查前不可採樣。 

4.農民若於採樣前 5 日內施過農藥，或採收前尚有需要再施用藥劑者，則

暫緩採樣工作。 

5.腐爛、破損、掉落地面、嚴重受病蟲害為害、或不直接作為農產品者(如

留種)，不視為有效檢驗樣品。 

6.採樣之樣品總重量不足者，不予採樣。 

7.同一農民於同一產期內之同類作物不做重覆採樣，除非前次採樣農藥殘

留超量，而列入管制追蹤檢測者，需再次採樣送驗。 

8.農民在接受抽樣送驗後，應避免再任意噴藥。  

（八）採樣後處理及寄送方式 

採得樣品在放入採樣袋前，可先置入乾淨紙盒或塑膠袋，避免樣品破

碎流出汁液，樣品需完全置入採樣袋並封緊袋口，避免污染。採樣袋上各

項資料務必填寫清楚完整，且請農民簽章、會採人員簽名，以示樣品公正

性。 

遠距離樣品則請採樣人員將所有樣品袋裝入紙箱中，以「宅急便」或

「宅配通」等冷藏寄送至藥毒所，且應避免樣品囤積及擠壓，造成腐爛、

枯萎及可能影響樣品新鮮度，導致原有殘留農藥代謝分解。 

三、稻米抽檢作業 

(一)抽檢對象：以當期提出申報種稻，擬繳售公糧農戶為對象。 

(二)選定抽檢農戶及抽檢耕地： 

1.各鄉鎮市區農會，依據當年期「收購公糧稻穀農戶清冊」及應抽檢樣本數（

由本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通知），採隨機取樣，公開（抽籤）方式抽選當期

作受檢農戶及抽檢耕地。 

2.農會事先預告抽選日期及地點，受檢農戶的抽選日期以該地區預定收穫前之

3 星期內辦理為原則，惟各分署得依各地實際收穫情形調整，並邀請地方仕

紳代表等公證人士與會。 

3.抽選結果由本署各區分署立即以書面雙掛號郵寄方式通知受檢農戶、原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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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之公糧委託倉庫及安全稻穀處理中心，必要時請農會再個別通知確認。 

(三)受檢農戶稻穀之繳交及抽驗樣品取樣方式： 

1.受檢農戶需事先將收割時間通知當地鄉鎮農會，由農會協調處理個別烘乾問

題，並由農會「安全稻穀處理中心」負責保管。 

2.由本署各區分署或辦事處之指定人員，會同當地鄉鎮農會承辦人員及受檢農

戶共同簽封。 

3.取樣方式：以米刺隨機自 30 包以上之米袋抽取稻穀樣品均勻混合而成，惟

未達 30 包者採逐包取樣。每戶之稻穀樣品約 3 公斤，平均分裝成 2 袋。 

(四)抽檢農戶樣品稻穀送檢： 

1.依樣品編碼，於碾糙後（糙米約 1 公斤）併同送驗單，以快遞寄送藥毒所檢

驗；另 1 袋稻穀樣品以冷藏方式留存作備份。 

2.未收到受檢農戶檢驗結果通知前，該批稻穀不得擅自處理或出售，應由處理

中心暫時個別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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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農藥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禁用農藥、未黏貼或未加印標示之農藥或明知為偽農藥、劣農藥，不得使

用。 

第 3 條  使用農藥者應按農藥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施藥。但農藥使用方法

及其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公告者，不在此限。 

農藥管理人員提供農藥之諮詢，應於前項所定使用方法及其範圍內為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而情節輕微者，主管機關應對使用農藥者實施安全用藥教

育；使用農藥者拒絕教育或再次違反者，依本法處罰之。 

第 4 條  使用燻蒸農藥者，應於燻蒸期間封鎖燻蒸場所，並設立標誌，予以警告。 

第 5 條  使用農藥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使用劇毒農藥者，應有適當之防護設備。 

二、使用劇毒農藥後，應於農田與農作物周圍設立標誌，予以警告。 

三、農藥包裝容器不得隨意棄置，其處理應依廢棄物清理相關法令規定。 

四、不得於魚塭、池塘或河流，傾倒農藥、洗滌施藥器具或包裝容器。 

五、在規定間隔日數內不得採收農作物。 

第 6 條  實施空中施藥者，應於施藥日三日前將安全注意事項以適當方式通知施藥

區內居民。 

第 7 條  為確保使用農藥安全，主管機關得派員至集貨場或於農作物採收前適當時

期至田間抽取樣品，並得向生產者或貨主查詢農藥使用種類或方法。 

前項主管機關抽取之樣品，經會同生產者或貨主簽封後，送中央主管機關

委任或委託之檢驗機關（構）檢驗農藥殘留。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向生產者或貨主查詢時，應作成紀錄，並由生產者

或貨主於紀錄上簽名或蓋章。生產者或貨主無故拒絕者，主管機關指派之

人員應於紀錄上詳實記載該事實、執行時間及地點。 

生產者或貨主對於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所為抽取樣品或查詢，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第 8 條  主管機關派員執行前條第一項抽取樣品或查詢時，應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

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第 9 條  主管機關接獲農藥殘留量檢驗報告後，除應將檢驗結果以書面轉知生產者

或貨主外，並得依該檢驗結果派員進行追蹤管理。 

生產者或貨主對於前項檢驗結果有異議時，得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十日內

向原抽驗機關申請原檢體複驗，並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農藥殘留量檢驗結果超過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安全容許量時，主管機

關應命生產者不得採收該農作物，並通知集貨場、果菜批發市場及衛生主

管機關。違反不得採收規定者，依本法處罰之。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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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第三條第三項情節輕微者判定基準 

 
一、本判定基準依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作物檢出推薦農藥殘留量不得超過衛生署公告之「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之

1.2 倍（容許量加容許量乘以百分之二十）。 

三、作物檢出未推薦農藥，不得高於衛生署公告推薦農藥之核准最低容許量。 

四、作物檢出之劇毒農藥或同一作物檢體有二項以上農藥殘留超出標準者，不適用第

二、三點規定。 

五、同一農戶再次違反者依農藥管理法第五十三條第五款規定處新臺幣（以下同）二

萬元之罰鍰並依次遞增至最高十五萬元。 

六、本判定基準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